合同版本号：2021XSV1
[bookmark: _Hlk523735664]销售合同书
                      合同编号：

甲方：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利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以资双方共同信守。
第一条  产品的名称、规格等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QAD
	物料名称
	数量
	售价（未税）
	金额（未税）

	SLT0002776
	副司机标准(宽车左舵，标准面料)
	10
	319.31 
	3193.09 

	SLT0001166
	K1标准正司机座椅
	4
	342.65 
	1370.60 

	SLT0001168
	KI豪华正司机
	1
	350.09 
	350.09 

	SLT0001171
	窄车正司机标准
	3
	342.92 
	1028.76 

	SLT0001173
	KI豪华副司机
	1
	337.52 
	337.52 

	SLT0001194
	K1豪华乘客第一排双人（1A0）
	5
	636.84 
	3184.20 

	SLT0001195
	K1豪华乘客第二排双人（2A0）
	4
	581.42 
	2325.68 

	SLT0001197
	乘客二排双人（77A0)(宽车左舵新面料带头枕三点式安全带，带网兜）
	4
	609.73 
	2438.92 

	SLT0001198
	乘客一排三人座椅新(宽车左舵，新面料，带头枕，三点式安全带，带网兜)
	1
	930.66 
	930.66 

	SLT0001199
	乘客第二排双人连体座
	5
	561.59 
	2807.96 

	SLT0001200
	新乘客第二排单人(宽车左舵，新面料，带头枕，外三点式安全带，带网兜)
	1
	304.50 
	304.50 

	SLT0001201
	新乘客第三排单人(宽车左舵，新面料，带头枕，外三点式安全带，带网兜)
	1
	304.50 
	304.50 

	SLT0001404
	第一排乘客双人连体座椅总成(窄车右舵，新面料，三点式安全带，带杯托)
	48
	554.03 
	26593.27 

	SLT0001407
	第二排乘客单人座椅总成(窄车右舵，新面料，三点式安全带，带杯托)
	24
	293.49 
	7043.79 

	SLT0001409
	第三排乘客单人座椅总成(窄车右舵，新面料，三点式安全带，无背板)
	24
	293.49 
	7043.79 

	SLT0001217
	一排四人16座右无头枕(宽体右舵，豪华型，无头枕，两点式安全带)
	64
	1152.21 
	73741.44 

	SLT0001218
	二排双人16座右无头枕(宽体右舵，豪华型，无头枕，两点式安全带
	130
	535.40 
	69602.00 

	SLT0001219
	二排单人16座右无头枕(宽体右舵，豪华型，无头枕，两点式安全带)
	65
	281.77 
	18315.05 

	SLT0001220
	三排单人16座右无头枕(宽体右舵，豪华型，无头枕，两点式安全带)
	65
	281.77 
	18315.05 

	SLT0001221
	四排连体双人左无头枕(豪华型，无头枕，两点式安全带)
	65
	546.90 
	35548.50 

	SLT0001222
	四排连体双人右无头枕(豪华型，无头枕，两点式安全带)
	65
	546.90 
	35548.50 

	SLT0001424
	后排靠背可调双人乘客座椅总成(窄车右舵，新面料，三点式安全带，无背板)
	24
	554.03 
	13296.64 

	汇总
	323624.52 



第二条　质量标准：产品符合甲方企业标准或者国家标准。 
第三条　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甲方全额付款至乙方指定账户，乙方按照本合同要求将产品送至甲方指定收货地点。
2．乙方应及时向甲方提供实际银行账户，其银行账户如有变更，应立即通知甲方。
第四条　包装与运费：乙方承担运费；乙方负责产品的常规包装及运输。甲方有特殊要求的，超出部分由甲方自行承担。
第五条　交货期及验收：乙方将货物送到甲方指定地点。甲方收货后应及时验收，如有不合格产品，甲方及时向乙方反馈，收货后3日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验收合格。
第六条　违约责任：乙方逾期交货或所发货品有不合规格、严重产品质量问题等情况，视为乙方违约，甲方将追究乙方责任，并保留索赔权利。
第七条　免责事宜：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可以协商全部或部分免除该方当事人的责任。
第八条　争议解决：凡是因本合同所发生的争执，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时，可将该争议提交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解决。
第九条　执行期间，合同因故不能履行或需要修改，必须经双方同意并确认后，签订补充协议。
第十条  合同份数：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为签署页，无正文）

甲方(盖章)：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地      址：山东省潍坊高新区清池街道张营社区梨园街与高二路以东山东宏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1号库13780863199
电      话：13780863199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李霞  18953633908
日    期：2022年10月1日

[bookmark: _GoBack]乙方(盖章)：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      址：河北省黄骅市经济开发区
电      话：0317-5965599
开 户   行：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账号：276260122000069725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张馀林  18610117261
日    期：2022年10月1日

本合同签订地点：河北省黄骅市经济开发区
